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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诉讼
为增绿护蓝保驾护航

海南开展的这项专项行动
有力打击

生态环境资源领域刑事犯罪
有力监督

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作为
让被损害的生态环境
及时得到补救修复

它还有什么厉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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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生态，不仅要坐牢
还要花钱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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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慢作为”当心成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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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多株树苗，让石扁山上慢慢地
又绿起来了。看到这片曾经人为造成
的“伤口”逐渐弥合上，王帮元的内心感
到欣慰，同时还有几分复杂，“要是每一
次破坏，都能顺利得到修复就好了。”

王帮元的忧虑，是有根据的。
“在实际办案中，有一些被告对基

本的环境修复责任都履行不积极，更不
用说承担鉴定费，这为最后的执行带来
了不确定因素。”

这样的例子有许多。2018年10月
26日下午，由省检一分院办理的一宗污
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宣判，法院依法
判令被告给付环境侵权各项赔款97万
余元，其中鉴定费为26.8万元，占比近
三成。

“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检
察机关承担举证责任，损害后修复费用
是多少，这是法庭上必须回答的问题。”
海口市检察院民行处副处长樊光裕表
示，这充分凸显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

重要性，“但动辄数万元甚至几十万元、
上百万元的鉴定费，为检察公益诉讼开
展带来了一定风险。”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樊光裕认为，
可以尝试借鉴法律援助工作制度，成立
司法鉴定公益机构，同时设立公益诉讼
支持专项基金，“至少要解除办案人的
后顾之忧。”

鉴定难，除了高额的司法鉴定费
用，也与鉴定能力有关。樊光裕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在此前办理的盗伐珍稀树
种案中，第一个难题就是“珍稀树木遭
受破坏后如何恢复原状”。

他携带涉案样本先后前往海南大
学、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所，得到的答
复均是：不知如何修复。

与现实相对应的是，海南环境损害
司法鉴定力量并不薄弱。2019年1月
16日，司法部更新各地环境损害司法鉴
定机构名册，在全部103所中，海南省
有18所，数量只低于云南省的20所。

“可见，提升司法鉴定供给能力十分必
要。”樊光裕建议。

采访中，许多办案人员反映，检察
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时，调查手段较
少。“有时遇到相关当事人不予配合调
查的情况，并无配套的强制措施，只能
来回沟通。”王帮元说。

据悉，为切实开展好公益诉讼工
作，今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多个
国家部委出台《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
加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意见》，明确提出与有关部门协商，
探索将鉴定评估费用列入财政保障。

今年6月，司法部印发《关于进一步
做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有关工作
的通知》提出，环境公益诉讼中的环境
损害司法鉴定，可先鉴定后收费。

“关键是把这些政策落到实处，为
检察机关办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提供
有力支持。”刘本荣说。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

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赤公村石扁山，海南
省检察院第二分院行政检察处副处长王帮元冒着
大太阳，向山里走去。跟在他后面的，是由县林业
局、九所生态公益林管理站和省检二分院工作人
员组成的队伍。

两个多小时后，再次出现在山脚下，王帮元脸
上挂着满意的笑容。“地里又长出了绿油油的树
苗，补种存活率超过九成。”

王帮元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石扁山了。从
2018年初发现林木被毁开始，为了让这里重新
“复绿”，王帮元就跟这里“杠”上了，对案件以行政
公益诉讼立案，差点把当地林业部门送上被告
席。5月27日下午，他再次来到这里，正是对被
毁林地的修复情况进行实地查验。

检察公益诉讼，是一项强化生态环境司法保
护的新探索。至今年7月1日，这项工作已在海南
开展整两年，那么它的进展如何？对保护生态环
境资源起到怎样的作用？这项新制度，还有哪些
问题亟待解决？海南日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洪明俊是乐东县林业局副局长，检
察机关介入石扁山案件后，他经历了整
个案件过程。他坦言，对自己的工作生
出了一些新认识。

“过去，破坏森林的现象也有发生，
我们作为主管部门会依法查处。但在
这起案件中，自己却成为了立案对象。”
洪明俊说，“有了公益诉讼，不用说不作
为，慢作为都可能会被检察机关盯上。”

王帮元介绍，2017年以来，省检二
分院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33件，包括生
态环境领域28件、食药品安全领域5
件，其中行政案件就有16件，“行政机关
占比较大”。

“事实上，从全省目前办理的1200多
件公益诉讼案件来看，60%以上是行政机
关不作为、怠于履职的。”刘本荣表示。

对于经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后，
行政机关仍不依法完全和正确履行职
责的，检察机关将依法起诉。2018年
12月27日下午3时，海南省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第三法庭里，昌江黎族自治县城
市管理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公益诉讼
案件开庭审理。

这是一起因建筑垃圾乱堆乱放引
发的“官告官”。

2018年1月，昌江县检察院在生态
巡查过程中发现，辖区石碌镇水头村村
道旁边地块存在大量非法倾倒、堆放的
建筑垃圾，破坏了生态环境。

“该地块利用现状为水田，出现如
此大量的建筑垃圾，是长期私自倾倒、
堆放而形成，相关执法部门未对非法倾
倒、堆放建筑垃圾的行为及损害后果进
行处理，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办案检
察官李光甫表示。

2018年4月3日，昌江县检察院向
昌江县城市管理局发出督促履行职责
的检察建议。

检察建议发出后，执法部门采取了
相关措施。但令昌江县检察院没有想
到的是，2018年9月3日，该院派出检
察干警对该处建筑垃圾堆放点进行勘
验检查，发现现场仍裸露堆放着大量建
筑垃圾。

“检察建议已经发出去半年时间，一
个垃圾堆放点，为何如此难解决？”带着
疑问，10月11日，省检察院、昌江县检察
院联合对该涉案地块展开调查。调查
中，检察官发现不仅原有的建筑垃圾仍
然存在，还出现了不少新增的建筑垃圾，
现场也没有设置警示牌或张贴告示。

这一次，昌江县检察院动了真
格——

2018年11月23日，该院将昌江县
城市管理局起诉至海南二中院。考虑
到机构改革和职能划分后，部分相关职
能划至新成立的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该

院同时把昌江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作为
被告。

庭审中，诉辩双方充分表明了各自
的观点。昌江县城市管理局一再表示，
其已于收到检察建议后，积极履行了职
责。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则称，该局只有
处罚权，没有监管权。

但公益诉讼起诉人的态度十分坚
决：行政执法部门怠于履行职责，对非
法倾倒、堆放建筑垃圾违法行为持续存
在、损害后果持续扩大负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

2019年4月1日，海南二中院依法
对该案作出判决：确认被告昌江县城市
管理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对石碌镇水
头村村道旁边地块非法倾倒、堆放建筑
垃圾的行为没有全面履行建筑垃圾监
管职责的行为违法。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一个重
要初衷就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刘本荣说，“以罚代刑、选择性执法等现
象不同程度存在于执法单位，公益诉讼
目的就是督促纠正这些不符合法律要
求的‘习惯性’做法。”

石扁山上的“补植复绿”，得从
一年半前说起。

2018年1月3日，乐东县森林
公安局接到两起报案并查明：石扁
山附近村民韦某谦、陈某书为种植
芒果，擅自进山毁坏 34 余亩植
被。随后，二人被乐东县森林公安
局依法刑事拘留。8月30日，案件
被移送至省检二分院审查起诉。

“石扁山上的这一地块属于海
南省水源保护与水源涵养II类红
线区，他们怎么下得了手？监管部
门是否依法履职？”在审查起诉过
程中，王帮元察觉到这个问题不简
单，可以作为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带着疑问，11月23日，王帮元
来到石扁山现场查看。触目惊心
的现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四周
都是绿油油的，中间就这30多亩
林地光秃秃，非常醒目。”王帮元
说，原本生长着大量的天然阔叶混
交林、灌木林等植被，都被砍光了，
地上都是枯死的树桩。

当天还下着雨，山路泥水横
流，这让王帮元担忧起来：“这片林
地生态功能严重丧失，如果长期保
持这样的现状，极有可能引发泥石
滑坡、水土流失。”

这样的担忧，正是现实的反
映。“许多破坏生态环境的刑事案
件，走完侦查、判决环节，要几年时
间。最终，犯罪分子被判入狱，受
到了应有的惩罚，但受损的生态环
境得不到及时修复，荒山依旧。”省
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公益诉讼检察
部）主任刘本荣表示，保护生态环
境资源，查处是一方面，及时修复
也很关键。

12月10日，省检二分院以行
政公益诉讼案件进行立案，并向乐
东县林业局发出了诉前检察建议
书，要求采取措施恢复林地、加强
对周边公益林地的保护管理。

收到检察建议书后，乐东县林
业局立即对韦某谦、陈某书下发
《责令限期恢复林地现状通知书》，
要求于2019年4月25日前完成补
植。4月20日，考虑到韦某谦、陈
某书当时已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该局依法使用2人缴纳的保证金
作为费用，在原地补种了3600多
棵生态树种。

“目前，种下的树苗存活率超
过90%，到时候这里又会重新绿起
来。”亲眼目睹公益诉讼的效果，乐
东县林业局九所生态公益林管理
站站长张云对这个“新事物”产生
了好感。张云认为，公益诉讼为林
业保护开拓了新思路，“破坏生态，
不仅要坐牢，还要花钱修复，看以
后谁还敢乱砍树。”

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6
月30日，海南检察机关共立案公益
诉讼案件1220件，其中环境资源领
域公益诉讼案件立案1013件。省
检察院透露，截至今年5月底，我省
通过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共挽回、复
垦被非法改变用途和占用的耕地
2537.58亩；挽回被损毁国有林地
1125.5亩；挽回各级集体林地中生
态公益林970.07亩；督促治理恢复
被污染的三亚市三亚河、玉雄水源
地等面积17607.3亩。

刘本荣说，一方面，公益诉讼
在督促行政机关履职的同时，也弥
补了行政机关维护公共利益手段
有限的短板，解决了一大批历史性

“老大难”，“大家所熟知的三亚洲
际酒店海上餐厅，多年来就建在三
亚小东海国家级珊瑚保护区内，公
益诉讼出手后，顺利被拆除了。”另
一方面，检察机关还可以提起民事
公益诉讼包括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让违法犯罪分子承担损害公共
利益赔偿的民事责任。“谁破坏，谁
就要负责修复。”刘本荣表示，公益
诉讼增大了破坏者的违法成本，更
有力震慑了潜在的破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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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难亟待破题


